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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推動 GHS 有何好處？ 

採 用 一 個

國際上共通易

理解之危害通

識架構，以促

進化學品之使

用安全，提高

對人類健康及

環境之保護。

提供化學品使

用生命週期中危害通識與風險管

理 /控制之基礎。涵蓋物理性、健康

及環境危害性，更能讓勞工對工作

場 所 化 學 品 危 害 有 更 周 全 的 認

知，能採取適當對策。提供適當評

估及確認化學品之危害，避免化學

品之危害，避免化學品貿易障礙，

促進國際貿易之安全性。  

 

Q2.GHS 適用哪些對象？ 

GHS 適用四種不同對象：  

消費者、勞工、  
運輸工人、緊急應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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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GHS 包含哪些內容？ 

GHS 包含兩大項內容：  

一、依據其健康、環境及物理性危

害，提供物質及混合物之調和

性分類準則。  

 

二、提供調和性之危害通識要項，

包含標示及物質安全資料表

之規定。  

 

Q4.未來 GHS 實施後，企業需配合之工作為何？  

 
GHS 全面實

施後，對國內企

業可能造成的衝

擊 ， 就 短 期 而

言，包括：化學

品之重新分類標

示、重新製作物

質安全資料表 (MSDS/SDS)、危害

通識教育之再訓練等等，都是必須

立即投入成本與人力去執行的，但

長期而言，則可能是節省成本的，

因為標示與分類都全球一致了，將

可大幅節省原先為因應各國特定

要求所衍生的成本。以下則說明在

不同階段下，企業需配合之工作： 
 

 
 
 

a.生產 /使用階段：  

配合 GHS 之規定，國內原有之相

關法規都將面臨重新修正，政府相

關部門需要投入相當之經費研擬

修法及相關宣導。業者在新舊法令

制度的轉換下，必須重新製作標示

與物質安全資料表、及勞工之教育

訓練。而勞工對新制度的實施，也

必須重新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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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運輸階段：  c.銷售階段 (民生消費品 )：  

目前在危險物品的運輸及容

器包裝上，主要遵循的是聯合國關

於危險貨物運輸建議書的相關規

定。未來在 GHS 實施後，將採 GHS
與現行聯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建議

書規定雙制度並行，因此，在兩套

制度的雙軌並行下，企業在人員的

教育訓練上是必須加強的。  

 

 

 

 

 

 

 

 

GHS 制度的適用對象除了工

作場所的勞工及運輸勞工外，消費

者也是主要的對象之一，因此，除

了工業用化學品外，一般民生消費

品的分類與標示也需遵循 GHS，此

將是國內企業要面臨的新課題。有

鑒於國內對於消費品的危害標示

並無強制法令管制，因此未來政府

若為因應 GHS 制度的推行須立法

管制，國內的企業屆時須進行檢驗

分析及判斷分類，以兼顧產品責任

與消費者信心。  

 
 

Q5. GHS 在不同對象之運用上會不會不同？ 

GHS 適用於所有具危害性的

化學品。適用對象包括消費者、勞

工、運輸勞工和緊急應變人員。

GHS 在不同對象之運用狀況如下： 

 

(1)消費者：  

可 能 以 標 示 為 主 要

傳達危害之工具，目前

GHS 並無要求消費品要

製作 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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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勞工：  

將採用 GHS 所有

的要項，包括 GHS 中

制訂的標示和物質安

全資料表。  

 

 

(3)運輸：  

GHS 的 應

用 預 計 將 類 似

於 現 今 運 輸 部

門的規定。在危

險 物 品 的 容 器

應 標 示 並 述 明

表示急毒性、物理性危害和環境危

害的標示。就像其他部門的勞工一

樣，運輸部門的勞工也應接受教育

訓練。但不期待運輸部門會採用全

球調和制度中關於警示語和危害

警告訊息等規定。  
 
 
(4)緊急應變人員：  

緊急應變人

員需要各種不同

程度的資訊。為

能 立 即 作 出 反

應，他們需要準

確、詳盡和足夠

明確的資訊。此

適用於運輸過程

中、儲存設備或工作場所發生事故

時。目前在 GHS 制度中並未有此

類對象之元件建構之建議，可能由

主管機關視管理權責自行決定。  

 


